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业务数据

主要业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货物吞吐量（亿吨）

５．０２ ４．８４

集装箱吞吐量（万标准箱）

３２５２．９ ３１７３．９

二、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亿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８７．０ ２１７．８ ３１．８

营业利润

６７．３ ７０．３ －４．３

利润总额

７２．９ ７２．６ 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９．２ ４７．２ 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２ ０．２１ 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６ １１．４

下降

０．８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６１．５ ８３２．６ 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７３．１ ４５３．３ ４．４

股本

２２７．６ ２２７．６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０８ １．９９ ４．５

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是公司“十二五”期间调整结构、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 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干部职工

紧紧围绕“坚韧不拔，稳中求进，突破瓶颈，转型发展”的工作总方针，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积极应对严峻经济

形势的挑战，努力克服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全面完成了年度经营业绩目标，实现了经济运行质量的稳步提

升，保持了财务基本面稳健、良好的状况。

２０１２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３１．８％

，除因公司货物吞吐量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外，还受公司主要

经营业务纳入增值税扩围范围，其中代理业务收支核算口径调整后，使收入和成本同比增加的影响。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双环传动”）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接到股东深圳中欧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欧创投”）的《更正说明》。中欧创投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委托本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对外披露《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由于中欧创投工作

人员的失误将上述报告书中“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股份减持交易的成交均价填写

错误。 中欧创投现委托本公司对前述错误信息发布更正公告，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原权益变动报内容：

股东名称 变动性质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成交均价 本次变动的股份

（元

／

股）

变动数量

（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中欧创投 减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４．８７ ４．８７ ０．０２％

现更正为：

股东名称 变动性质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成交均价 本次变动的股份

（元

／

股）

变动数量

（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中欧创投 减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１４．０７３ ４．８７ ０．０２％

根据上述更正内容， 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披露的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更新。除上述内容外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更新

后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及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全资子公

司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８８００

万元对全资子公

司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双环”）进行现金增资，同时同意公司委派蒋亦卿先生接替李水土

先生担任江苏双环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公司对江苏双环增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完成，本次增资事项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４１６０

号）。 增资完成后，江苏双环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８８

万元增至

２８８８８

万元。

近日，江苏双环已完成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以及住所地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取新的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公司章程》。 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原住所：淮安市楚州区工业新区

原法定代表人姓名：李水土

原注册资本：

２００８８

万元人民币

原实收资本：

２００８８

万元人民币

现住所：淮安市淮安区工业新区

现法定代表人姓名：蒋亦卿

现注册资本：

２８８８８

万元人民币

现实收资本：

２８８８８

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６

证券简称：兴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２．３６

元

／

股（经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委托资

产认购

１１６

，

４３４

，

４００

股，认购金额为

１

，

４３９

，

１２９

，

１８４．００

元，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委托资产

认购

６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金额为

７

，

８１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委托资产认

购

６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金额为

７

，

８１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计以委托资产认

购

１

，

３８０

，

４３４

，

４００

股，合计认购金额为

１７

，

０６２

，

１６９

，

１８４．００

元；中国烟草总公司认购

４０９

，

０２５

，

０００

股，认购

金额为

５

，

０５５

，

５４９

，

０００．００

元； 上海正阳国际经贸有限公司认购

１２５

，

６８７

，

３００

股， 认购金额为

１

，

５５３

，

４９５

，

０２８．００

元。 上述发行对象合计认购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股，合计认购金额为

２３

，

６７１

，

２１３

，

２１２．００

元。

●

限售期：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相关监管机

关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

预计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

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及限售手续事宜。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

公司及上海正阳国际经贸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上市流通 （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依次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已将相关议案及决议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以《中国银监会关于兴业银行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及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３２６

号）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本次

Ａ

股非公开发行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７５０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３

、发行对象：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资产”）、中国烟草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烟草”）、上海正阳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正阳”）

４

、发行数量：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股

５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２．３６

元

／

股（经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６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３

，

６７１

，

２１３

，

２１２．００

元

７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３９

，

０４７

，

９０６．３２

元（包括保荐费用、股票承销费、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信息披露

费、发行登记费、印花税等）

８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３

，

５３２

，

１６５

，

３０５．６８

元

９

、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２３

，

６７１

，

２１３

，

２１２．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１３９

，

０４７

，

９０６．３２

元后，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３

，

５３２

，

１６５

，

３０５．６８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上述款

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德师报（验）字（

１２

）第

００７６

号《验资报告》，对本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以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

用。

本次

Ａ

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

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

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对象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核准，符

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数量

及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过

程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

Ａ

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

人保资产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集团”）所委托资金认购

１１６

，

４３４

，

４００

股，

认购金额为

１

，

４３９

，

１２９

，

１８４．００

元，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所委托资金

认购

６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金额为

７

，

８１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

保寿险”）所委托资金认购

６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金额为

７

，

８１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保资产合计以委托资金认

购

１

，

３８０

，

４３４

，

４００

股，认购金额为

１７

，

０６２

，

１６９

，

１８４．００

元；中国烟草认购

４０９

，

０２５

，

０００

股，认购金额为

５

，

０５５

，

５４９

，

０００．００

元；上海正阳认购

１２５

，

６８７

，

３００

股，认购金额为

１

，

５５３

，

４９５

，

０２８．００

元。上述发行对象合计认

购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股，合计认购金额为

２３

，

６７１

，

２１３

，

２１２．００

元。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相关监管机关对于发行

对象所认购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人保资产、中国烟草及上海正阳认购

的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焰

注册资本：捌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它资产管理业务。

（

２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资产及其受托管理的资金账户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

２２

，

４１５

，

５４７

股，占

发行人总股本比例为

０．２１％

，与发行人不构成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１

，

３８０

，

４３４

，

４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人保资产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

锁定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人保资产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①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资产在发行人的存款和贷款余额均为

０

元。

②２０１１

年度，人保资产与发行人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发行人最近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情况如下：

ａ

）与发行人发生的“债券交易”（币种为人民币）：

交易日期 证券名称

交易类别

（以公司为交易主体）

发生金额（元）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１１

兴业次级债 本公司债券发行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４ １１

武钢

ＣＰ０１

买入

１０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１２ １１

中南方

ＣＰ０１

卖出

５０

，

１４９

，

８８３．６１

２０１１－０８－２６ １１

国电集

ＣＰ０１

买入

５０

，

００２

，

２９０．７１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 １１

国电集

ＣＰ００４

买入

５０

，

５８１

，

１６３．３９

２０１１－１０－２７ １１

中南方

ＣＰ０１

买入

４０

，

８６７

，

１９３．０１

ｂ

）与发行人发生的银行间债券“融券交易”（币种为人民币）：

公司 份数

面值

（元）

回购利率

（公司逆回

购）

起期日 到期日

结算金额

（元）

到期利息

（元）

人保资产

４００

，

９００ １００ ４．９０％

２０１１－０８－

０２

２０１１－０８－

０９

４０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６７３．６２

３００

，

２００ １００ ３．２８％

２０１１－０９－

１３

２０１１－０９－

２０

３０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８８３．８１

上述交易为人保资产与发行人之间正常的一般业务往来，该等交易均为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

行的公平交易。

２０１１

年度，除上述交易外，人保资产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发

行人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其他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人保资产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发行人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２

、中国烟草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烟草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成康

注册资本：伍佰柒拾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中国烟草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 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

经营与管理。

（

２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烟草未持有发行人股份；中国烟草子公司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发行人股份

２９４

，

３３６

，

０００

股和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分别为

２．７３％

和

１．４０％

，与发行人不构成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４０９

，

０２５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中国烟草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 预计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中国烟草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中国烟草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发行人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３

、上海正阳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正阳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富特北路

２８８

号

３

号楼底层西

Ｃ

法定代表人：李莉

注册资本：壹拾亿零陆仟肆佰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上海正阳的经营范围包括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保税区内商务咨询服务，对工业、商业、服务

业、房产业的投资（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２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上海正阳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上海正阳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的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１２５

，

６８７

，

３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海正阳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办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 预计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上海正阳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

５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上海正阳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公司章程》以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发行人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都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福建省财政厅

２

，

２６８

，

１１５

，

８４６ ２１．０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１

，

３８０

，

４３４

，

４００ １２．８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新政泰达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０

，

７３９

，

２００ ３．０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４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２．７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福建省龙岩市财政局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６

，

７７７

，

２７５ ０．９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国际金融公司

８７

，

３３５

，

８３６ ０．８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６

，

４５９

，

７７７ ０．８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福建省财政厅

２

，

２６８

，

１１５

，

８４６ １７．８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１

，

３８０

，

４３４

，

４００ １０．８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注

１

６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８

流通受限股份

４

中国烟草总公司

４０９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３．２２

流通受限股份

５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

能

－

个险万能注

２

３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９

流通受限股份

５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注

２

３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９

流通受限股份

７

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４

，

３３６

，

０００ ２．３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新政泰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８７

，

５９４

，

４６９ ２．２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福建省龙岩市财政局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注

１

：人保资产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账户接受

人保财险委托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６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

让，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注

２

：人保资产通过“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两个账户接受人保寿险委托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６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从其

规定；

注

３

：前十大股东关联关系说明：人保寿险、人保财险均为人保集团子公司；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均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子公司。

四、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所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

发行新股数量

（股）

数量（股）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１５．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 －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１５．０８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８６

，

４１１

，

１３４ １００．００ － １０

，

７８６

，

４１１

，

１３４ ８４．９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１０

，

７８６

，

４１１

，

１３４ １００．００ － １０

，

７８６

，

４１１

，

１３４ ８４．９２

三、股份总数

１０

，

７８６

，

４１１

，

１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１２

，

７０１

，

５５７

，

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将发生变化，本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本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将有效提高，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为公

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补充的资金将支持各项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公

司在资产和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利润增长，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本次发行对本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本公司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都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要股东提名的董事、监

事人数比较分散、均衡，均无法单独对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构成重大影响。 因此，公司在治理结构上的独立

性不会因本次发行受到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均保持独立。

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本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因此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本次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公司章程、《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内部制度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郭宇辉、李辉

项目协办人：闫博

经办人员：杨帆、左欣、张星宇、张一

（二）联席主承销商：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郭宇辉、李辉

项目协办人：闫博

经办人员：杨帆、左欣、张星宇、张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３８３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６０３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２５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６０３１

经办人员：周继卫、胡建敏、龙定坤

高盛高华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６２８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００

经办人员：申皓、万明、顾晓萱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６８２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００９－６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１４８

经办人员：卢文浩、蒋叶琴

（三）发行人律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倪俊骥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南证大厦

４５－４６

层

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６７６９６０

经办律师：孙立、唐银峰

（四）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卢伯卿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会计师：陶坚、顾珺、沈小红

七、备查文件

１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３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４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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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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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2013-002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

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胡敏先生主持，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竞买资产的议案》。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和业务的拓展，为了更好的吸引人才，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

11

，

000

万元的超募资金参与南京大陆中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拍卖，作为公司研发

中心基地使用。

拍卖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庄排路

89

号房产：总面积

21884.34

平方米，其中有证面积

20972.42

平方米；

2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庄排路

89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28842.1

平方米，出让工业用地；

3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意见，同意本次竞拍事项。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担保方式为纯信用，主要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

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胡敏先生代表公司与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的有关合同、协议、凭

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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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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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霞女士召集和主持，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竞买资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参与南京大陆中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拍卖，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此次使用超募资金竞拍资产。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1

月

7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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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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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竞拍取得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新联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69

号）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股票

2,1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3.80

元，共募集资金

70,98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

040.4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6,939.60

万元。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验证，并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出具了天衡验字（

2011

）

003

号《验资报告》。公司募集资金净额比《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超出

45,813.6

万元，公司已经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

、

2011

年

7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2012

年

1

月

12

日，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元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2

、

2012

年

2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中的

16,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目前公司超募资金余额为

29,813.6

万元（不含利息）。

三、交易概述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竞买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

11

，

000

万元的超募资金参与南京大陆中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大陆中电

"

）破产财

产拍卖。

拍卖标的基本情况如下（摘自于

2012

年

12

月

23

日《现代快报》公告）：

（

1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庄排路

89

号房产：总面积

21884.34

平方米，其中有证面积

20972.42

平方米；

（

2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庄排路

89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28842.1

平方米，出让工业用地；

（

3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

4

）竞买保证金：

1000

万元。

2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3

、

2013

年

1

月

8

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参与了南京大陆中电破产财产拍卖会，并以起

拍价

9600

万元人民币成功竞得上述拍卖标的，公司与拍卖公司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 公司近期将按

照相关规定办理过户手续。

4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竞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和业务的拓展，以及该地所处位置交通较为便利，为了更好的吸引人才，增强企

业的研发能力，公司此次成功竞买取得上述拍卖标的，将作为公司研发中心使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

于提升公司研发实力，提高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有利于公司未来更好的发展。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参

与本次拍卖，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会对公司构成财务压力。

五、备查文件

1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拍卖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多家媒体对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暂停营业事件进行了报道，报道内容中涉及了东方

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和增资问题，以及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项。 因报道

中多处内容与事实情况不符， 我公司现就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和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经过说明如下：

一、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和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经过

1

、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经过

2008

年

8

月

12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我公司

"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ARCH Household Limited

向公司二级子公司

-

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家园零售

"

）成为中外合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 瑞寰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瑞寰资本

"

）旗下公司

ARCH Household Limited

（以下简称

"ARCH"

）及中国家

居建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建材投资集团

"

）与我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家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家园

"

）就合资经营家园零售签署了《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其中，东方家园

出资

980

万美元，持股比例

35%

，建材投资集团出资

924

万美元，持股比例

33%

，

ARCH

出资额为

6285.7

万

美元，其中认购出资对价中

800

万美元计入注册资本，

5485.7

万美元计入资本公积，持股比例

32%

。 （详见

2008

年

8

月

14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09

年

8

月，

ARCH

增资款

800

万美元到位，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详见

2009

年

8

月

31

日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级子公司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增资事项进展的公

告》）截止目前，瑞寰资本承诺向家园零售增资

6,285.7

万美元，实际到位资金为

1,372.7

万美元。

2011

年

12

月，瑞寰资本邀请龙柏宏易资本集团（以下简称

"

龙柏资本集团

"

）对家园零售进行投资并成

为其海外股东。我公司于

2012

年

2

月被口头告知此事，

2

月

17

日龙柏资本集团与我公司进行第一次会面。

同日，龙柏资本集团与东方家园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备忘录》。

2012

年

3

月

22

日，再次签署《重组安排备忘

录》。 在前述两份生效法律文件中，龙柏资本集团均明确其承接并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瑞寰资本对

家园零售的

3.46

亿元人民币增资义务，在这两份文件中均未对履行增资义务设立任何条件。

2012

年

10

月

10

日，我公司收到瑞寰资本的书面通知，被告知瑞寰资本已完成将

ARCH

和建材投资

集团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龙柏资本集团全资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

日，瑞寰资本向我公司提供了股权已全

部过户完毕的相关书面材料。

2012

年

12

月

5

日，我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的议案》。 鉴于建材投资集团和

ARCH

合计持有家园零售

65%

股份，龙柏资

本集团成为家园零售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家园零售新一届股东会决议：家园零售董事人数为

5

人，其中龙

柏资本集团推选

3

名董事，东方家园推选

2

名董事，董事长由龙柏资本集团推选董事担任。 因此，东方家园

对家园零售不再具有实际控制关系，家园零售不再纳入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详见

2012

年

12

月

6

日《东

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

、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经过

2008

年

3

月

18

日，我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正大景成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正大景成

"

）向公司二级子公司

--

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家园实业

"

）进行投

资的议案。 正大景成是瑞寰资本控制的公司。 投资前，东方家园持有家园实业

100%

股权。 投资完成后，正

大景成将持有家园实业

47.67%

股权。 （详见

2008

年

3

月

20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三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

2008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正大景成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受让公司子公司东方家园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方家园实业有限公司

47.76%

股权的议案》。因交易各方对

投资方式进行了调整，正大景成将受让家园实业

47.76%

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50,708

万元人民币。 交易完成

后我公司将产生税前利润约

1.5

亿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2008

年

6

月

20

日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增加

2007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

和

2008

年

7

月

1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由于部分转让交割条款没有得到满足， 正大景成受让家园实业

47.76%

股权事项最终没有完成交割。

2011

年

1

月

12

日，我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正大景成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和深圳市中科宏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分别受让子公司东方家园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方家园实业有

限公司

33%

和

32%

股权的议案》。 正大景成和深圳市中科宏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中科宏

易

"

）同意收购家园实业合计

65%

的股权，其中，正大景成收购

33%

股权，深圳中科宏易收购

32%

股权，收购

总价为

4.8

亿元人民币。（详见

2011

年

1

月

14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正大景成独家向

我公司支付了

4.8

亿元人民币，即此次交易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2011

年

7

月

29

日，东方家园收到持有东方家园（长沙）装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沙家园

"

）

15%

股权的另一股东长沙兴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东实业

"

）的正式回复函，兴东实业不同意东方

家园将持有的长沙家园

85%

的股权对外转让。根据东方家园与正大景成和深圳中科宏易签订的《股权收购

协议》第七条

"

终止权

"

相关约定，终止条件满足，该收购协议自动终止。

2011

年

8

月

2

日，我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哈尔滨透笼轻工批发市场

有限公司和北京凯利蓝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拟分别受让子公司东方家园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方家园实业有

限公司

65%

和

35%

股权的议案》，由哈尔滨透笼轻工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哈尔滨透笼批发市场

"

）

和北京凯利蓝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利蓝茵

"

）分别受让东方家园持有的家园实业

65%

和

35%

股权，股权收购价格总计

79,644.98

万元人民币。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

2011

年

8

月

3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及股权转让公告》和

2011

年

8

月

19

日《东

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截止

2011

年末，哈尔滨透笼批发市场和凯利蓝茵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此

次股权转让产生税前损益

31,822.05

万元。 哈尔滨透笼批发市场和凯利蓝茵与我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 此

前正大景成已经支付的

4.8

亿元股权转让款，已按照瑞寰资本指令，进行了归还处理。

上述家园实业股权转让事项和家园零售的增资事项是各自独立的两笔交易，交易过程清晰、明确。

二、重要声明

1

、在家园零售暂停营业前，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合作方累计向家园零售提供近

3

亿元资金支

持。 截止目前，我公司与家园零售无资金往来余额，家园零售暂停营业或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均不会对我

公司

2012

年利润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2

、

2011

年以来，针对公司建材流通板块持续亏损局面，我公司从产业布局上对东方家园逐步进行战略

调整。 剥离常年处于亏损状态的家园零售，有利于提高我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整体收益水平。

3

、我公司所有参与与龙柏资本集团的谈判的人员，均取得相关交易主体的合法授权。 在家园实业股权

转让和家园零售增资事项的交易过程中，我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瑕疵

问题。 我公司对相关交易内容均进行了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

4

、近日，龙柏资本集团在部分媒体上所做声明及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 我公司将继续关注相关事项

的进展，以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2013-001

关于投资协议的解除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概况说明：

公司原子公司台州永强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杰倍德日用品有限公司及原关联方香港阳光大地国际有

限公司曾计划在宁波购置土地进行投资。 台州永强工艺品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6

月

13

日、

2005

年

7

月

19

日

与宁波市鄞州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宁波明州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香港

阳光大地国际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7

月

19

日宁波市鄞州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 但由于受

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土地利用规划一直未得到批准。

2009

年

12

月

28

日，宁波鄞州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宁波鄞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确

认及承诺函》，对公司的前期投入等事项予以确认及承诺，详见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历年年度报告中的

"

其他

应收款

"

中的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公司累计投入土地款定金

1,535

万元及前期开发投入约

234.8

万元。

鉴于上述预约投资土地至今尚未具备报批条件，

2013

年

1

月

8

日各方签署了 《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解除协议书》。

二、合同双方介绍：

甲方：宁波市鄞州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台州永强工艺品有限公司、宁波杰倍德日用品有限公司，香港阳光大地国际有限公司

台州永强工艺品有限公司原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现已被公司吸收合并。

宁波杰倍德日用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香港阳光大地国际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 已被注销。

200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向香港阳光大地国

际有限公司购买了宁波杰倍德日用品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三、合同的主要条款：

1

、甲方不再向乙方提供投资协议中约定的面积约为

219

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2

、甲方一次性退还乙方交付的土地款定金人民币

1,535

万元，并支付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

875

万元。

3

、甲方另外补偿乙方前期土地开发投入人民币

2,790

万元。

4

、以上退款及补偿款合计人民币

5,200

万元将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一次性直接支付给宁波杰倍

德日用品有限公司的指定账户。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解除协议书》，公司预计将收回土地款定金、前期投入及各项补偿共计

5,

200

万元。

收回该项补偿款扣除土地款定金

1,535

万元及前期开发投入约

234.8

万元，余额约为

3430.2

万元，将计

入公司营业外收入中。 （上述金额为公司估算数值，具体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

如上述款项如期收到，将对公司

2013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有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82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2013-01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李盛春女士的书面辞

职报告，李盛春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递交之日起生效。 李盛春女士

辞职后将不在公司继续工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对李盛春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九日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600887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

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

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财会

[2012]17

号文件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

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证券代码：

002323

公告编号：

2013-001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接到持股

5%

以上股东许继红女士将所持

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2011

年

12

月

8

日，许继红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

27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6%

）质押给五

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质押的信息披露内容详见登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1-

025

公告。

2013

年

1

月

7

日，许继红女士将上述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270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2013

年

1

月

7

日，许继红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

24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

）质押给五矿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从

2013

年

1

月

7

日起至双方申请解除止。

上述股权解除质押和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

2013

年

1

月

8

日，许继红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75.7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16%

。 许继红女士累

计质押公司股份

54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2%

。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